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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河学院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黑院学发[2022]30 号

关于给予罗不凡等 3 名同学纪律处分的决定

罗不凡，男，2022762006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

张 皓，男，2022752007，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

9 月 28 日疫情期间，在图书馆右侧栅栏处接收校外超市递送的烟酒。

根据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违纪处分暂行规定》第 5 条第 12 项：通

过围墙、栅栏等与校外人员近距离交流或接收校外物品者，给予留校察看

处分。9月 28 日经学生工作部部务会研究，校主管领导批准，决定给予罗

不凡等 2名同学留校察看处分，处分期 12个月。

袁海新，男，2019523012，体育学院

9 月 28 日疫情期间，在图书馆右侧栅栏处接收校外超市递送的烟。根

据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违纪处分暂行规定》第 5条第 12 项：通过

围墙、栅栏等与校外人员近距离交流或接收校外物品者，给予留校察看处

分。9 月 28 日经学生工作部部务会研究，校主管领导批准，决定给予袁海

新同学留校察看处分，处分期 12个月。

特此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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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二〇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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